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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

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采购需求书 

 

 

项目名称：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6-2027 年造价咨

询服务项目（包 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地点：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351 号或

花都区迎宾大道西 3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采购单位：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总务部             

 

编制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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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 

1.项目名称：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6-2027 年造价咨询服务项目

（包 1） 

2.中介服务事项：无（属于非行政管理的中介服务项目采购） 

3.投资审批项目：否 

4.项目规模：其他 

5.所需服务：工程造价咨询 

6.服务内容：委托专业造价咨询企业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海珠校

区提供 2026-2027 年项目造价咨询服务，包括以下两类： 

（1）预算审核、招标工程清单和招标控制价（最高限价）。 

（2）结算审核 

7.中介机构要求：仅承诺服务即可，无资质（资格）要求、无备

案要求 

8.其他要求说明：无 

9.服务时限说明：（1）合同履行有效期限为 1 年，工期从签订

合同时间开始，满 1年后合同自动终止。 （2）服务期内，当累计服

务费用达到 4.5 万元时，停止支付，合同终止；累计费用未达到 4.5

万元，合同约定期限到期，合同也终止。 

10.报价方式：下浮率 

11.服务金额：0.00%下浮率至35.00%下浮率 

12.金额说明：(1)工程项目和送审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设备项

目报出 0.00%下浮率至 35.00%下浮率。造价咨询服务费参照《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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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费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》(粤价函

(2011)742 号)及下浮率计费，服务费=标准收费*(1-中标下浮率):不

足两千元以两千元为基数 x(1-中标下浮率) 

(2)送审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设备项目造价咨询服务费为 600 元

固定价格，凡是参与此次报价均视为已承诺接受该价格。 

折扣率报价作为结算依据，定标过程中仅为方案择优选取的参考

因素，不是决定因素。 

13.选取中介服务机构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 

14.有无回避情况：无 

15.截止报价时间和选取中介时间按照系统最快最短时间选取。 

16.采购需求书下载：上传附件。 

 

 

二、服务成果 

1.总要求 

（1）造价咨询工作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，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

与干预； 

（2）必须严格按照国家、广东省有关工程造价管理的法律法规、

行业标准执行，咨询服务须做到公正、专业，咨询意见应是分析对比

后的综合性意见； 

（3）严格执行投标时提交的工作措施、实施方案，服务主动、

热情、及时、高效，提供高质量的造价咨询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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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果文件： 

（1）待预算审核后出具预算审核报告、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

价文件纸质材料一式两套，电子一套，需包含广联达软件版、Excel

导出文件及正式报告扫描件 PDF。 

（2）待结算审核后出具结算审核报告文件纸质材料一式两套，

电子一套，需包含广联达软件版、Excel 导出文件及正式报告扫描件

PDF。 

3.服务响应时间 

（1）完成初稿及出具报告时间： 

A 、结算金额 10 万元以内的：初稿完成时限为 5 个工作日，

出具报告完成时限为 3 个工作日； 

B 、结算金额 10 万至 50 万元的：初稿完成时限为 7 个工作

日，出具报告完成时限为 3 个工作日； 

C 、结算金额 50 万以上的：初稿完成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，出

具报告完成时限为 3个工作日； 

（2）出具正式结算审核报告：1 天内送达。 

（3）如果任务紧急，要无条件接受其他校区的造价咨询任务。 

 

三、付款方式 

1.每个单项出具成果文件后一次性支付该项的服务费用。也可

多个项目一起支付。 

2.咨询人向委托人提交正式的成果文件，经委托人确认后，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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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人提供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后 10 日内，委托人向咨询人支付合同约

定的服务费。 

3.须凭税务发票、请款报告及成果移交单等材料申请支付。 

四、违约责任 

1.如因咨询人的原因未按约定时间提交结果或定案稿给委托人

的，按如下规定处理： 

（1）逾期 10 天内的，扣减该项目委托服务费的 10%； 

（2）逾期超过 10天以上的，扣减该项目委托服务费的 30%； 

2.对出现造价咨询工作质量问题的处罚。为实施对审核等成果

的准确性监督，委托人有权委托其他咨询机构、自行或施工单位反馈

对审核工作成果进行复审，如经复审发现咨询人的审核等成果与复核

结果（即最终定案金额）存在差异且偏差率 i超过以下情况的，且证

实是审核等成果存在问题的，做出如下的处理：偏差率 10%＜┃i┃

≤20%，扣除该项目正常审核服务费的 20%；┃i┃＞20%，扣除该项

目正常审核服务费的 50%。 

注：偏差率  
咨询人审核初稿金额（盖章版） 最终定案金额

最终定案金额
 

以上偏差指由于咨询人审核人员的责任造成的差错。如错套定额、

重项、漏项、工程量计算错误、没有到现场核实或现场核实不到位导

致造价失实等。 

 


